因公出访事务的办理流程

一、联系协办单位，取得出访院校邀请函；
二、联系协办单位，取得行程表和预算报价；

三、申报单位向学校领导提交出访的请示（含团组成员名单、日程安排、经费预算）；
四、申报单位向学校领导组织申报，党政联席会或党委会议审议通过；

五、向外单位提交邀请出访的函（含邀请函、日程安排），副厅级干部需向分管副省长提交因公出访请示；

六、向国际学院提交审议通过的材料，由国际学院对因公出访的公示（含出访名单、日程安排、经费预算、出访院校简介及邀请函）；
七、由国际学院向厅交流合作处提交因公出访的请示（含邀请函、分管省领导意见、日程安排、出访名单、身份证、经费审核表、因公临时出国人员备案表、公示情况等复印件）。
